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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技术合作项目信息一览表 
项目/地区 需 要 应对行动 

改善柬埔寨工厂状况 
(2001 年 1 月－2009 年 1 月) 改善工厂工作条件。 独立的劳动监督，直接的补救援

助，为三方开展建设。 

 

 

越南和斯里兰卡的改善工

厂状况计划(2004 年 10 月－

2005 年 7 月) 

七个重点领域：工作场所合

作、质量、生产率，提高生产

的清洁程度和不断加以改善、

人力资源管理、卫生和安全，

以及工作场所关系。 

七个领域中的每个领域都包括一

个为期两天的脱产讲习班(由主题

专家负责演讲，各工厂派两名经

理和两名工人参加)和厂内援助(包
括至少 4 次参观指导)。 
 
 
 

加强东非劳资关系 
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

达，2001－2006 年 

通过适用国际劳工组织第 87
号和 98 号公约，实现结社自

由。 

1. 广泛传播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

结社自由原则的第 87 号和 98 号公

约相一致的新劳动法。 
2. 东非国家政府更加有效地发挥

预防和解决劳资纠纷的职能。 
3. 工人组织能够组织起来并开展

集体谈判。 
4. 雇主组织更加有效地发挥人力

资源管理、解决冲突和集体谈判

的职能。 
 
 

加强摩洛哥的劳资关系 /劳
动能力，2002-2008 年 

改善摩洛哥尤其是目标地区的

劳资关系。 
1. 加强劳动监察机构在确保遵守

劳工法规方面的作用。 
2. 加强三方合作伙伴在劳资委员

会、集体谈判及预防和解决纠纷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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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例子 可持续性 资 金 

就业水平提高 28%，自项目开始执行以来加

入工会的比例从 25－30%提高到 43%，服装

制造业的工作条件得到改善。 

多数工作人员为柬埔寨国民。

目前的供资计划旨在使项目到

2009 年 1 月 1 日实现自给自

足。这需要社会合作伙伴、购

买者和消费者做出努力。 

美国劳工部、美

国国际开发署、

法国开发署、柬

埔寨政府、柬埔

寨服装制造商协

会 、 国 际 购 买

者。 

1. 各工厂均成立了改善工厂状况小组。 
2. 残次品平均减少 67%。 
3. 提高了工厂各级人员对于质量和生产率的

认识。 
4. 工人安全状况及总体工作环境得以改善，

有些工厂的工资最多增加了 25%。 

在 2006 年计划的的第二个执

行期内，参与的工厂数目增加

了 1 倍，跨国企业的参与可能

会促使计划扩展到其在越南以

及该地区其它国家的庞大供货

工厂网络。费用的支付也表

明，该计划正由依赖国际援助

资金，转向自给自足。 

美国劳工部。 

乌干达：三方劳动咨询委员会和乌干达管理

研究所的作用得到恢复；新的劳动法于 2006
年获通过；第 87 号公约于 2005 年获批准。 
肯尼亚：三方劳动咨询委员会和汤姆·姆博

亚劳动学院的作用得到恢复。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大陆)：三方劳动咨询委

员会、TUCTA 劳动学院和社会工作研究所的作

用得到恢复；新的劳动法于 2004年通过。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桑给巴尔)：新的劳动

法于 2005 年获通过。设立，最佳雇主和最佳

工会年度。 

该项目已经取得一些可持续成

果 (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获批

准，国内劳动法得到修订，并

且编制了各种辅助资料)，一

些可能有助于成绩得到维持的

成果(培训资料、手册、培训

者)，以及一些可持续不确定

的成果(融洽劳资关系和劳动

管理行动)。所以，只能说该

项目有部分成绩可得到维持。 

美国劳工部， 
5,044,963 美元。 

1. 2005 年，制订并实施了一项包含 37 项活

动内容的计划，重点是培训新的劳工准则培

训和为各项目三方合作伙伴营建师资网络。 
2. 通过工人师资网络(RFS)举办的 23 次研讨

会，已经对 536 名工人代表和工会干部进行

了劳工准则关键条款的培训。 
3. 提升了地区就业委派(设备与装备)。 
4. 为支持落实 2004 年劳动法改革设立的企业

委员会，对由来自私营部门的 60 名年轻工会

领导人组成的核心小组开展宣传、社会对

话、集体谈判、发展和试行一揽子联合培训

方面的培训。 
5. 已经 18 次、共为 280 名劳动监察员举办了

劳动监察方法方面的研讨会。 

表现出总体上的可持续性。短

期的可持续性有赖于政府加大

在培训和监察与调解程序制度

化方面的投入。长期的可持续

性需要三方的社会合作，使革

新制度化。 

美国劳工部， 
2,972,43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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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区 需 要 应对行动 

乌克兰促进工作中的基本

原则和权利项目 
2001-2005 年        

尊重工作场所的基本原则和权

利。 
1. 协助开展劳动法改革。 
2. 提高劳动监察制度的效率和有

效性。 
3. 改善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方面

的状况。 
 
 
 
 
 
 
 
 
 
 
 
 

乌克兰巩固社会对话的法

律和体制基础项目 
2006－2007 年 

继续开展先前的技术合作工

作，通过体制建设和三方机制

促进工作中的基本权利和原

则。 

同社会合作伙伴和相关政府官员

共同合作，确保先前项目取得的

成效得到维持。 
 
 
 
 

越南促进合理的工作场所

劳资关系和加强劳资关系

行为者能力项目 
2002－2006 年 

改善目标企业劳资双方在工作

场所的合作。 
1. 建立和加强社会合作伙伴支持

与促进合作体制和能力。 
2. 在一些省份的某些私营企业执

行工作场所合作和预防争端业务

计划。 
3. 制定连贯一致的劳资关系政策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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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例子 可持续性 资 金 

1. 制定了新的劳工法规。 
2. 起草了关于集体协议的新法律草案。 
3. 起草了关于雇主组织和社会合作伙伴关系

的法律草案。 
4. 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 1947 年《劳动监察公

约》(第 81 号)和国际劳工组织 1969 年《(农
业)劳动监察公约》(第 129 号)。 
5. 制定了集体谈判总协议。 
6. 使三方性制度化。 
7. 建立了劳动监察计算机系统——提供了设

备与培训。 
8. 在地区劳动监察机构内设置了信息与咨询

服务台，就雇主和工人在国内劳动立法之下

的权利和义务向其提供咨询。 
9. 共举办了 62 次讨论会，与会者超过 3,300
人。 

能力建设：该项目与工会和雇

主组织开展合作，加强它们在

推广关键项目成果方面的能

力。 
培训：一些教员得到了该项目

的直接培训，目的是将所学知

识传授给更多的利害关系方。 
 

美国劳工部， 
2,300,141 美元。 

该项目已经举办了 11 次大型活动，包括研讨

会、圆桌会议和协商会议,与会者超过 1,000
人。该项目还协助在乌克兰举办了另外 7 次

大型的国际劳工组织活动。编制了 10 种关于

国际劳动法和社会对话的出版物，总印数达

到 2,500 册。 

评估项目效果的可持续性为时

尚早。 
德国， 
660,000 欧元。 

1. 关于罢工劳工准则得到修订。 
2. 在七个省份设立了劳资关系咨询服务中

心。 
3. 提供了分析工具，帮助受益人了解劳动力

市场的变化。 
4. 对七个省份组成核心群体的 50 名人员进

行劳资关系核心技能培训，目的是使这些师

资转入工会和企业管理者。 
5. 70 家目标企业中的积极劳动 /管理委员

会。 
6. 大约 70%的目标企业的集体协议得到更

新。 
7. 在企业一级，项目增加了目标企业中拥有

积极劳动/管理委员会的比例(由开始的 59%增

加到 80%，调解委员会由开始的 59%增加到

72%)。同时，目标企业的罢工数目累计减少

80%。 
 

完成了对当地社会合作伙伴的

培训，以便地方工作人员能不

断将必备技能传授给工会干部

和企业管理者，从而使变革不

断进行。建立起来的结构、概

念和做法正在传递给社会合作

伙伴，他们越来越愿意为活动

提供资助或者为服务支付费

用。在政府资金的支助下，培

训正在 超出 70 家目标企业

的范围。 

美国劳工部， 
1,667,494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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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区 需 要 应对行动 

改善南部非洲的劳动体系 
 (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

比亚、斯威士兰、马拉维) 
2004-2008 年 

1. 国家劳动法律的遵守情况

得到改善。 
2. 劳动管理关系得到改善。 

1. 增加工人与雇主对于国家劳动

法律所赋予权利、义务与服务的

知识。 
2. 更加有效地利用劳动监察体

系。 
3. 加强争端预防与解决体系的利

用。 
 
 
 
 
 
 
 
 
 

加强东南欧国家的社会对

话和三方性 2003-2006 年 
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

利亚、克罗地亚、马其

顿、摩尔多瓦共和国、罗

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 

更加尊重结社自由与集体谈

判。促进社会对话。 
提高劳动行政管理部门、雇主与

工人组织的能力，使他们在社会

对话和劳动法的实施中发挥各自

的作用。推动第 144 号和 150 号公

约的批准。 
 
 
 
 
 
 
 
 
 

为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开

展促进和实现工作中基本

原则和权利的活动 
(2003-2005 年) 

提高警员对于工作中基本原则

和权利的认识。确保印度尼西

亚国家警察在处理法律与秩序

方面的劳资纠纷时，具有组织

上的理解和制度上的能力去履

行职责。 

项目对中级警官进行培训，使其

成为教员。然后这些教员在 9 个

省份对警员们开展培训。培训包

括为期 3 天的角色扮演、案例研

究、模拟和讨论。还编写了宣传

材料和指南，以提高警察和社会

伙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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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例子 可持续性 资 金 

1. 对斯威士兰、博茨瓦纳、莱索托和纳米比亚等国

劳工部进行审计。 
2. 在赞比亚进行劳动法改革。 
3. 对博茨瓦纳的劳动法庭和劳动局专员进行评估。 
4. 对莱索托的劳工准则进行审查。 
5. 对马拉维的劳动立法进行审查。 
6. 对赞比亚的《工厂法案》进行审查。 
7. 为赞比亚雇主联合会制定战略计划。 
8. 对斯威士兰的劳资法庭进行审查。 
9. 在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斯威士兰和莱索托开发

一套电子记录系统用以保存监察记录。 
10. 在博茨瓦纳，拟订规定公共部门集体谈判的法律

条款并起草了公共部门谈判委员会的章程草案。 
11. 为莱索托制定了劳动监察政策、监察导则、监察

形式和行为守则。 

可持续性的前景喜忧参

半。在更多地利用国内

咨询顾问、而非国际专

家方面取得了进展。接

受过培训的师资已经开

始了培训工作，雇主和

工人组织都正在不断利

用“改善南部非洲国家

的劳动体系”培训课程

提供的信息和材料。但

是整个分区域各种能力

的严重缺陷，可能会威

胁到项目成果的可持续

性。 

美国劳工部， 
4,048,325 美元。 

保加利亚：2006 年修订的《集体劳动争议法案》取

消了对行使罢工权利的许多限制；国家调解与仲裁

研究所已经开始运作。 
摩尔多瓦：修订了关于磋商与集体谈判三方委员会

的法律，新的委员会得到建立； 
马其顿：于 2005 年对《劳资关系法案》进行了修

订,雇主联合会注册为独立的雇主协会。 
黑山：依据 2004 年对劳动法的修订，注册了黑山雇

主协会。 
克罗地亚：确定了工会代表权的定义:社会合作伙伴

于 2006年获得援助，加强了集体谈判能力。 
罗马尼亚：对法官开展了第 87 号和 98 号公约的培

训；对社会对话法做了部分修改； 
波黑：批准了第 150 号公约。 

加强社会对话制度也有

助于实现可持续性，因

为它促使三方不断地就

转型所必须的社会与经

济选择进行磋商。 

比利时， 
法国， 
意大利， 
1,070,000 美元。 

1. 编写“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处理劳资争端中法律

与秩序的行为导则”。 
2. 宣布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与社会合作伙伴的共同

商定，通过适用“警察导则”，建立积极和谐的劳

资关系。 
3. 给相关警局的警察分发放了 25,000 册导则。 
4. 给社会合作伙伴分发放了 1000 册导则。 
5. 对 30 名中级警官进行培训，使其成为劳资争端

方面的教员。 
6. 这些教员已经培训了 739 名警察和 85 名社会合作

伙伴。 
7. 出版了《关于工作中基本权利与警察在劳资争端

中的作用培训手册》。 

虽然培训了大批警察，

但项目成果要得到保

持，还需要继续开展常

规培训，以确保导则的

适用和执行。要实现此

目标可能会需要融资与

人力资源等形式的进一

步援助。 

美国劳工部， 
50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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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区 需 要 应对行动 

工作中的原则和权利，美洲国

家组织 (OAS)美洲国家劳工部

长会议(阿根廷，安提瓜与巴

布达、巴哈马、伯利兹、玻利

维亚、巴西、巴巴多斯、加拿

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

黎加、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

和国、厄瓜多尔、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

斯、海地、牙买加、圣基茨和

尼维斯、圣卢西亚、墨西哥、

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巴

拉圭、萨尔瓦多、苏里南、特

立尼达与多巴哥、乌拉圭、美

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2001-2007 年 

虽然美洲国家中对国际劳工

组织 8 项核心公约的批准率

比较高，但是公约的实施与

全面尊重往往得不到保证。

因而需要加给予更多的支

持，以确保国际劳工组织核

心公约的全面实施。 

1. 在尊重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

利的基础上，在美洲国家创造有

利于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条

件。 
2. 提供一个研究基础，证明这些

权利对于该地区发展目标具有的

重要性。这一研究将同劳工部长

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和结构联并

进行。 
3. 开展培训活动，提高各国劳工

部有效实施劳动法与《国际劳工

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

宣言》所含劳工标准的能力，以

及劳动行政管理方面的其它能

力。 

在哥伦比亚，改善劳资关系并

促进妇女的经济平等 
2002-2005 年 

改善社会合作伙伴之间的劳

资关系。 
1. 进一步利用国际劳工核心标准

改善劳资关系。 
2. 提高了社会合作伙伴建立健康

劳资关系、集体谈判和开展工作

场所合作的能力。 
3. 改善了有些地区和部门解决劳

资争端的体系与程序。 

支持《宣言》实施项目 
2000-2006 年(贝宁、布基纳法

索、马里、尼日尔、塞内加

尔、多哥) 

更好地实施已批准的核心公

约。 
与核心公约相一致的法律。增强

社会合作伙伴、法官、劳动监察

员以及普通公众对公约和法律的

理解。 
 
 
 
 

支持《宣言》实施项目 
(PAMODEC II)2006-2009 年 
(与 PAMODEC I 同样的国家，

再加上喀麦隆、乍得、刚果、

科特迪瓦、加蓬、几内亚、几

内亚比绍、赤道几内亚、马达

加斯加、毛利塔尼亚和中非共

和国) 
 

同 PAMODEC I。 目标与 PAMODEC I 相同：更加重

视结社自由、集体谈判和不歧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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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例子 可持续性 资 金 

1. 对国家劳动法在半球一体化状况下的适用进行了

分析。 
2. 建立了技术援助数据库，促进捐赠国与受惠政府

的合作。 
3. 在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巴拉圭、特立尼达与多

巴哥、圣卢西亚、秘鲁和厄瓜多尔开展劳动行政管

理分析，并制定了行动计划。 
4. 分发指导：例如 2006 年出版了《苏里南的劳动

行政管理体系》，为劳动行政管理体系提供了简明

扼要且具有权威性的指导。 
5. 开展了政府间的横向合作。 
6. 在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牙买加和秘

鲁协助实施了劳动行政管理行动计划。 
 
 

专门负责项目过程中所

提建议后续工作的现有

的分区域工作组、劳工

部或其它合适的论坛，

或机构项目，将确保项

目的可持续性。在该项

目支持下得以设立的技

术合作项目，将进一步

确保项目活动的可持续

性。 
 

美国劳工部， 
1,299,810 美元。 

1. 制定新谈判技巧和争端解决方面的培训计划。 
2. 建立了一套与国家一级记录集体协议的系统。 
3. 将《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手册》纳入司法学院

课程。 
4. 开展了题为“以性别为重心的企业管理计划”

(PROFEM)的培训方法。 
5. 广泛推广哥伦比亚劳资关系方面的案例研究，产生

了相当大的影响。已经分发了 2500多册案例研究。 

经过培训的团体与机构

计划利用自身资源继续

开展培训，因而培训很

可能具有可持续性。然

而由于项目终止，社会

对话能否持续开展下去

尚无法确定。 

美国， 
2,000,000 美元。 

布基纳法索：通过了新的劳工法规。 
塞内加尔：在几个部门通过了集体协议。 
尼日尔：制定了一项关于劳动法审查的法案，同时

起草了适用劳工法规的暂行法令。 
其它成果：为工会的代表性制定了标准；举办了

160 场研讨会，对 4800 人进行了培训；播出了 27 场
关于工作中原则和权利的电视辩论。 

由于项目协调员在不同

国家建立了不同的网

络，所以 PAMODEC I 取
得的成果是可持续的。

只有依靠持续不断的政

治意愿，才能够保持这

些成绩。项目的成功使

这些国家进一步要求开

展技术合作活动，捐赠

国 因 而 资 助 开 展 了

PAMODEC II。包括的国

家见下栏。 

法国， 
3,040,000 美元。 

支持《宣言》实施项目第二阶段于 2007 年开始实

施，评判项目效果为时尚早。 
评判项目成效的可持续

性为时尚早。 
 
 
 
 

法国， 
5,00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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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区 需 要 应对行动 

巴林与阿曼促进工作中基

本原则和权利及社会对话

项目(2006-2008 年) 

修改劳动立法，以体现国际劳

工标准。 
1. 制定体现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

利的立法与行政管理框架。 
2. 确保巴林与阿曼劳工部加强理

解，并提高机构能力，以便在调

整、实施和监督核心国际劳工标

准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3. 确保雇主与工会成员加深解解

并提高机构能力，以便代表其成

员并维护他们的利益。 
4. 加强三方性与社会对话。 
 

加强约旦社会合作伙伴促

进社会对话的能力 
(第一阶段：2002-2006 年) 
2007 年 9 月启动的一项为期

3 年的新项目，将继续巩固

先前取得的成果。 

有必要通过加强各层面社会合

作伙伴的能力建设和对国家劳

动立法的修订，建立健全有效

的劳资关系环境。 

1. 劳资关系得到加强。 
2. 恰当的法律框架得到倡导。 
3. 建立了可持续的、有效的社会

对话机制。 
4. 增强了全国、部门和企业三级

的集体谈判。 
 

改善孟加拉国服装行业劳

资关系与工作条件的合作

方式 2002 年 3 月-2005 年 6
月 

通过适用相关国家劳动法和国

际最佳做法，提高孟加拉国服

装业的生产力。 

• 加强孟加拉国服装生产商和出

口商协会(BGMEA)的能力建设，促

使该行业的状况得到改善； 
• 开展培训，以倡导和监督国内

法和国际最佳做法的落实； 
• 对工厂管理部门和工人开展相

关问题的培训； 
• 建立一套监督体系，以测量一

些具有代表性的服装厂的进展情

况；和 
• 展示改善劳资关系与工作条件

同提高生产力之间的积极联系。 
 

提高公众认识，并支持

《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

权利宣言》的实施 

使人们对新劳动立法有所认

识，并为政府、工人与雇主提

供支持，使他们更好地理解新

劳动立法及其重要性。 

提高认识项目(ARP)与许多国际媒

体合作，传播给尽可能多的受

众。在国际一级的媒体合作伙伴

包括 BBCWorld,BBC World Service(无
线电节目)BBC Bengali Service, BBC 
Brazil Service, BBC Indonesian Service, 
BBC Mundo (Spanish), BBC Arabic, 
BBC Caribbean Service 和 CNN。该

项目还直接与 170 多家媒体组织合

作，制作广播和电视节目，直接

在 68 个国家播放关于《宣言》和

项目活动内容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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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例子 可持续性 资 金 

阿曼：实施了一项对 100 名阿曼新招聘的劳动监察

员进行培训的详细计划。为从工人委员会向工会的

过渡的工人提供了支持(制定工会权责、章程和内部

规章等)。 
巴林：完成了致巴林工商会 (BCCI)的技术咨询报

告。包括评估巴林工商会作为社会合作伙伴的绩效/
能力，为改进工作和界定其社会－经济角色以及参

与劳动力市场改革战略的要素提出了建议。巴林还

通过一项允许组建工会联合会(GFTU)的新工会法。

还为国会议员开展了结社自由方面的培训，尤其针

对公共部门。 

在此阶段评估成果的可

持续性还为时尚早。 
美国劳工部, 
300,000 美元。 

起草了劳动立法修订草案，预计将于近期提交议会

审议。 
起草了劳动咨询三方委员会的规章，2007 年 5 月签

署了委员会成立协议。 
加强了劳动行政管理/监察部的能力建设，成立了一

个培训中心。 

• 培养了国内专家。 
• 建造条件优良的培训

室，很可能提高项目活

动的声望和可持续性。 
• 全国委员会的成立很

可能将确保项目在约旦

的一些核心行动产生的

效果得以保持。 

美国劳工部, 
1,387,240 美元。 
西 班 牙 资 助 新 
项目 1,000,000 欧

元。 

1. 对 400 名工厂经理开展了劳资关系与工作条件方

面的培训。 
2. 项目还促进了对 72,000 多名工厂工人的培训，方

法包括正式的课堂授课、教育海报、录像、现场街

道剧场以及工作时间的有声广播等。 
3. 通过指出需要改进的问题、为每项问题制定工作

场所改进计划(WIP)以及向工厂经理提出如何改进每

项问题的建议，项目使单个工厂的状况得到改善。

在总体上，该项目在 302 家工厂中作了大约 2,400项
的完整改进以及大约 1,400 项的部分改进。 

总体上讲，项目成果的

可持续性尚不确定。孟

加拉国政府、服装生产

商和出口商协会以及买

家都从这一项目获益。

然而，短期的可持续性

有赖于捐赠者不断提供

捐助。长期的可持续性

也许需要当地工会和国

际买家的更多参与。 
 
 

美国劳工部， 
1,505,756 美元。 

乌干达：编写了宣传材料；4000 张海报，1000 件 T
恤衫；600 份关于新劳动法的知识问答；600 册新劳

动法；800 份劳动法概况介绍。编写了有关就业、

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案的小册子文本。 
• 在 16 个地区举办了 17 场研讨会，参加人员总数

达到 539 人。 
• 在一些广播电台举办了广播谈话节目。 
• 于 2006 年 3 月和 8 月举办了两次广播活动。 
巴西：广播节目发送至 1300 多家社区电台，对 36
名记者开展了《宣言》方面的培训。 
印度尼西亚：对 300 名记者开展了理解劳动问题的

培训，制作了 16 条电视新闻稿。 

提高认识不是一蹴而就

的事情，而应该是一个

持续不断的过程。国际

劳工组织启动的工作只

是活动的开始，应由各

国的劳动法执法机构延

续下去。所有社会合作

伙伴都应该参与进来，

提高各自成员的认识；

劳动法的实施需要所有

合作伙伴的支持与合

作。 
 

美国劳工部， 
6,00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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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区 需 要 应对行动 

促进管理－劳动合作计划 
加勒比地区 2001-2006 年 

促进管理－劳动合作和积极的

劳动政策，改善了劳资关系，

提高了劳动力市场效率，促进

良好的劳工标准。 

丰富社会对话、增强信任并使其

成为开展社会合作伙伴活动和社

会合作伙伴结成跨国网络的基

础。 
 
 
 
 
 
 
 
 

加强和改善东帝汶的劳动 
关系 2001-2006 年 

通过建立有效的劳动关系体系

及其运行，为东帝汶的社会和

经济进步做出贡献。 

强化雇主和工人组织，为劳动关

系和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建立做出

贡献。协助建立仲裁体系和争端

解决体系。 
 
 
 
 

通过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 
权利以及三方性促进民主 
尼日利亚《宣言》项目 
2000-2005 年 

通过以保证工人基本权利和改

善工作场所环境为重心的机

制，促进基本权利和原则的适

用。 
 
 

改革现行劳动法，提高地方一级

采纳三方办法通过社会对话解决

劳动争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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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例子 可持续性 资 金 

培训：对 2,500 人开展了生产力方面的培训；对

100 多位首席执行官、人力资源经理、100 名工会

人士开展了劳动管理关系方面的培训。 
企业反响：例如－特立尼达水泥有限公司将“促

进管理-劳动合作计划”的概念作为了经营理念。

加勒比通讯网络公司(CCN)正式承认了国际劳工组

织/“促进管理-劳动合作计划”原则。为企业制定

了标准认定工具。 
信息传播：制作了一张包含“促进管理-劳动计

划”所有成果的互动式 CD 光盘。给三方成员发放

了 2,500 多张 CD光盘。 

大多数国家没有组建当

地的特别工作组。然

而，社会合作伙伴的直

接参与将提高这些社会

合作伙伴在项目结束后

继续开展项目活动的能

力。 

美国劳工部， 
3,852,096 美元。 

劳动委员会：2005 年成立了 3 家三方劳动委员

会：全国劳动委员会、劳动关系委员会和最低工

资委员会。 
立法：“加强和改善东帝汶劳动关系”项目对至

少 8 项立法倡议(包括修订劳工法规)做出了实质性

贡献。 
能力建设：提高了劳动监察员和争端解决官员的

能力。 

部分实现了目标。在冲

突过后的环境下，提高

能力的时间框架应该以

长期的计划和战略为基

础，并应确保持续不断

的参与。 

美国劳工部， 
756,170 美元。 

劳动法改革：新劳动法应该能够在劳工谈判、劳

工标准、职业安全与健康和雇员赔偿方面，对三

方合作伙伴产生长远影响。 
能力建设：雇主与工人组织的能力建设包括建立

网站和改进成员间的交流。 

尽管该项目未能制定或

者实施一项正式的可持

续性计划，但是在项目

协助下开展的劳动法修

订会产生持续的影响

力。 

美国劳工部， 
1,779,428 美元。 

 




